




冀品审办函〔2019〕7号
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推荐第四届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人选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我省2014年2月组建的第三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任期已经届满，根据《种子法》《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有关规定，拟组建第四届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品种审定委员会设置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设立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设立：主任委员会、5种主要农作物（玉米、小麦、棉花、大豆和水稻）专业委员会和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5种主要农作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主任委员会从相关专业委员中指定。

品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职责比照农业部《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有关规定。

二、组建品种审定专业委员会委员库

为保证参加活动的品种审定委员人数，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各专业委员会法定人数11-19人，按照各作物专业委员会法定人数的1.5倍组建专业委员会委员库。开展品种田间考察、召开审定会议等活动前，通过随机抽取方式，从相应作物委员库中抽出参加活动的专业委员会委员，抽中人员因故不能参加活动的，再从库中补抽。
品种审定委员由涉及种业的科研、教学、生产、推广、管理、使用等方面的人员组成。各专业委员会委员构成中，科研教学人员、管理推广人员、种子企业专业人员各占一定比例；考虑委员在各地区、界别分布的广泛性和在主产区的代表性。

农业生产季节性强，为避免或减少品种审定委员在国家和省品种审定、考察等活动中时间冲突，保证我省品种审定和考察等活动的顺利开展，已当选第四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的，不再选任河北省品种审定委员。
三、专业委员会委员库人选条件
（一）熟悉品种审定相关法律法规、熟悉相应作物专业知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处级以上职务，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在本行业内有一定公信力。科研教学、种子企业人员应当是从事相应作物科研、教学、育种、品种试验、鉴定、DUS测试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应当是从事种子管理的工作人员；推广人员应当是从事相应作物种子、栽培、植保、土肥、农机技术工作的推广人员。

（二）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年龄不满55周岁，且连任不超过两届。

（三）单位推荐，本人自愿，身体健康，能正常参加品种审定委员会各项活动。

（四）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在以往种子科研教学、生产经营、管理推广过程中，未发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情况。

（五）当选为上届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符合上述条件、以往积极参加品种审定活动的优先考虑。

四、推荐方式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农业科研院所和院校、种子企业等有关单位可以推荐符合条件的人选；符合条件的个人，经所在单位同意，也可以申报。请填写《第四届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人选情况表》，于8月23日前寄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并发电子邮件至hbpinguan@163.com。

联系人：李春杰刘林斌，电话：0311-85697870

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建华南大街103号

附件：第四届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人选情况表

河北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8月13日
附件

第四届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人选情况表
推荐（作物）专业委员会
	姓  名
	
	职务/职称
	
	性  别
	

	工作单位
	
	专  业
	

	手  机
	
	固定电话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学  历
	

	在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任职经历（完整经历）：


	在相应作物领域工作经历、专业特长和主要成就（不少于200字）：


	本人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推荐/所在单位意见：
                                                （印 章）
                                              年   月   日

	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意见：
                                                （印 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正反双面打印。
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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